附件1
街路巷命名（更名）程序

一、为提高工作效率，可以通过本村（社区）微信群等平台向村（社区）居民征求命名（更名）意见，并组织本村（社区）的3-5名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老支书主任、老党员、退休同志、老教师对比较好的名称进行论证，最后经村（社区）两委对名称进行综合评估后，由村（社区）向乡镇（街道）提交命名（更名）申请书。

二、乡镇（街道）组织开展综合评估、专家论证、征求意见等工作后，以乡镇（街道）为单位将申请书、有关表格等资料提交区民政局。区民政局汇总、审核后，统一向区政府提交申请书，最终由区政府批准。
三、申请书应当包括：命名、更名的方案及理由，需命名、更名的街路巷的位置、规模、性质等基本情况（包括：大致走向为：东西（南北）走向，起点为：      ，终点为：     ，路长     公里，路宽     米），拟采用新名的来历、含义、罗马字母拼写（读音），拟废止旧名，综合评估、专家论证、征求意见的过程和结果，民政部门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四、自批准之日起15日内必须完成备案工作。由区政府将批准后的名称报市政府备案，由区民政局通过中国•国家地名信息库填写地名备案登记表，并将备案材料报送市级民政部门。备案和保送材料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的纸质原件（不可通过协同办公平台进行备案），向中国•国家地名信息库提交以下四方面材料的扫描件。

（一）批准机关出具的备案报告；

（二）地名命名、更名批复文件；

（三）乡镇（街道）向区政府提交的申请书；

（四）乡镇（街道）向区政府提交的综合评估报告、专家论证报告、征求意见报告。

注意：在报市政府的备案报告中必须写明：按《地名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的地名报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”的规定，现将有关纸质资料呈报市政府备案。
